
基金管理人:中加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送出日期:2015年8月28日

§1

重要提示及目录

1.1

重要提示

基金管理人的董事会、董事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的法律

责任。本半年度报告已经三分之二以上独立董事签字同意，并由董事长签发。

基金托管人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根据本基金合同规定，于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１８

日日复核了本报告中的财务指标、净值表现、利润分配情况、财务会计

报告、投资组合报告等内容，保证复核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

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未来表现。投资有风险，投资者在作出投资决策前应仔细阅读本基金的招募说明书及其更新。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摘自半年度报告正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阅读半年度报告正文。

本报告中财务资料未经审计。

本报告期自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１

日起至

６

月

３０

日止。

§2

基金简介

2.1

基金基本情况

基金简称 中加货币

基金主代码

０００３３１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２１

日

基金管理人 中加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报告期末基金份额总额

６

，

０６５

，

０６６

，

６１４．９９

份

基金合同存续期 不定期

下属两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中加货币

Ａ

中加货币

Ｃ

下属两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０００３３１ ０００３３２

报告期末下属两级基金的份额总额

１

，

５０３

，

５５５

，

９６６．１７

份

４

，

５６１

，

５１０

，

６４８．８２

份

2.2

基金产品说明

投资目标 在有效控制投资风险和保持较高流动性的前提下，追求超过业绩比较基准的现金收益。

投资策略

本基金投资策略将审慎考虑各类资产的收益性、流动性及风险性特征，力求将各类风险降到最

低，在控制投资组合良好流动性的前提下为投资者获取稳定的收益。

业绩比较基准 七天通知存款利率（税后）。

风险收益特征

本基金为货币市场基金，平均剩余期限控制在

１２０

天以内，属于低风险、高流动性、预期收益稳健

的基金产品。本基金的预期风险和预期收益低于股票型基金、混合型基金、债券型基金。

2.3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

项目 基金管理人 基金托管人

名称 中加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负责人

姓名 霍向辉 张建春

联系电话

４００－００－９５５２６ ０１０－６３６３９１８０

电子邮箱

ｓｅｒｖｉｃｅ＠ｂｏｂｂｎｓ．ｃｏｍ ｚｈａｎｇｊｉａｎｃｈｕｎ＠ｃｅｂｂａｎｋ．ｃｏｍ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００－９５５２６ ９５５９５

传真

０１０－６６２２６０８０ ０１０－６３６３９１３２

注册地址 北京市顺义区仁和镇顺泽大街

６５

号

３１７

室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２５

号、甲

２５

号中国光

大中心

办公地址

北京市丰台区南四环西路

１８８

号十七区

１５

号

１２

层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２５

号中国光大中心

邮政编码

１０００７０ １０００３３

法定代表人 闫冰竹 唐双宁

2.4

信息披露方式

本基金选定的信息披露报纸名称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登载基金半年度报告正文的管理人互联网网址

ｗｗｗ．ｂｏｂｂｎｓ．ｃｏｍ

基金半年度报告备置地点 基金管理人处、基金托管人处

§3

主要财务指标和基金净值表现

3.1

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金额单位

:

人民币元

３．１．１

期间数据和指标

报告期（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１

日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３０

日）

中加货币

Ａ

中加货币

Ｃ

本期已实现收益

３４

，

２５５

，

７０９．７３ ５５

，

３２８

，

２２７．９７

本期利润

３４

，

２５５

，

７０９．７３ ５５

，

３２８

，

２２７．９７

本期净值收益率

２．３７％ ２．４９％

３．１．２

期末数据和指标 报告期末（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３０

日）

期末基金资产净值

１

，

５０３

，

５５５

，

９６６．１７ ４

，

５６１

，

５１０

，

６４８．８２

期末基金份额净值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３．１．３

累计期末指标 报告期末（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３０

日）

累计净值收益率

８．９０％ ９．３４％

注

:1.

本基金无持有人认购或交易基金的各项费用。

2.

本期已实现收益指基金本期利息收入、投资收益、其他收入

(

不含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

扣除相关费用后

的余额

,

本期利润为本期已实现收益加上本期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

由于货币市场基金采用摊余成本法核算

,

因此

,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为零

,

本期已实现收益和本期利润的金额相等。

3.

本基金收益分配是按月结转份额。

3.2

基金净值表现

3.2.1

基金份额净值收益率及其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的比较

(1)

中加货币

A

基金份额净值收益率及其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的比较

阶段（

Ａ

级）

份额净值收益率

①

份额净值收益率

标准差

②

业绩比较基准收

益率

③

业绩比较基准收

益率标准差

④

①－③ ②－④

过去一个月

０．３２３４％ ０．００４６％ ０．１１２６％ ０．００００％ ０．２１０８％ ０．００４６％

过去三个月

１．２０７６％ ０．０１１７％ ０．３４１８％ ０．００００％ ０．８６５８％ ０．０１１７％

过去六个月

２．３６７７％ ０．０１０４％ ０．６８１０％ ０．００００％ １．６８６７％ ０．０１０４％

过去一年

４．６９４６％ ０．００８６％ １．３７８１％ ０．００００％ ３．３１６５％ ０．００８６％

自基金合同生效日起至今（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２１

日

－２０１５

年

０６

月

３０

日）

８．８９９５％ ０．０１０１％ ２．３４４５％ ０．００００％ ６．５５５０％ ０．０１０１％

(2)

中加货币

C

基金份额净值收益率及其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的比较

阶段（

Ｃ

级）

份额净值收益率

①

份额净值收益率

标准差

②

业绩比较基准收

益率

③

业绩比较基准收

益率标准差

④

①－③ ②－④

过去一个月

０．３４３１％ ０．００４６％ ０．１１２６％ ０．００００％ ０．２３０５％ ０．００４６％

过去三个月

１．２６７９％ ０．０１１７％ ０．３４１８％ ０．００００％ ０．９２６１％ ０．０１１７％

过去六个月

２．４８９１％ ０．０１０４％ ０．６８１０％ ０．００００％ １．８０８１％ ０．０１０４％

过去一年

４．９４５２％ ０．００８６％ １．３７８１％ ０．００００％ ３．５６７１％ ０．００８６％

自基金合同生效日起至今（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２１

日

－２０１５

年

０６

月

３０

日）

９．３４０７％ ０．０１０１％ ２．３４４５％ ０．００００％ ６．９９６２％ ０．０１０１％

3.2.2

自基金合同生效以来基金份额累计净值收益率变动及其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变动的比较

中加货币市场基金

份额累计净值收益率与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历史走势对比图

(2013

年

10

月

21

日

-2015

年

6

月

30

日

)

§4

管理人报告

4.1

基金管理人及基金经理情况

4.1.1

基金管理人及其管理基金的经验

本基金的基金管理人为中加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

成立于

2013

年

3

月

27

日

,

是第三批银行系试点中首家获

批的基金公司

,

注册资本为

3

亿元人民币

,

注册地为北京

,

股东分别为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加拿大丰业银

行、北京有色金属研究总院

,

持股比例分别为

62%

、

33%

、

5%

。

报告期内

,

本公司共管理三只基金

,

分别为本基金

(

基金代码

:A

类

000331,C

类

000332),

中加纯债一年定期

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

基金代码

:A

类

000552,C

类

000553)

和中加纯债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

基金代

码

:A

类

000914,B

类

000915)

。

4.1.2

基金经理

(

或基金经理小组

)

及基金经理助理简介

姓名 职务

任本基金的基金经理期限

证券从业年限 说明

任职日期 离任日期

闫沛贤 本基金基金经理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２１

日

－ ７

２００８

年至

２０１３

年分别任职于平安银行资金交易

部和北京银行资金交易部，

２０１３

年加入中加基

金管理有限公司，任基金经理。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至今

担任中加货币

Ａ／Ｃ

基金经理。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２４

日起，

同时担任中加纯债一年

Ａ／Ｃ

基金经理。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至今担任中加纯债分级

Ａ／Ｂ

基金经理。

4.2

管理人对报告期内本基金运作遵规守信情况的说明

在本报告期内

,

本基金管理人严格遵循《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中加货币市场基金基金合

同》和其他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

本着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

,

以尽可能减少和分散

投资风险

,

力保基金资产的安全并谋求基金资产长期稳定的增长为目标

,

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

,

无损害基金

持有人利益的行为

,

基金投资组合符合有关法规及基金合同的规定。

4.3

管理人对报告期内公平交易情况的专项说明

4.3.1

公平交易制度的执行情况

本基金交易过程中严格遵守《中加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公平交易管理办法》

,

对买卖债券时候的价格和市

场价格差距较大

,

可能存在操纵股价、利益输送等违法违规情况进行监控。本报告期内不存在损害投资者利

益的不公平交易行为。

4.3.2

异常交易行为的专项说明

根据中国证监会《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公平交易制度指导意见》

,

公司制定了同日反向交易控制的规

则

,

同时加强对组合间同日反向交易的监控和隔日反向交易的检查。同时

,

公司利用公平交易分析系统

,

对各

组合间不同时间窗口下的同向交易指标进行持续监控

,

定期对组合间的同向交易分析。本报告期内基金管

理人管理的所有投资组合间不存在同日反向交易。投资组合间虽然存在同向交易行为

,

但结合交易价差分

布统计分析和潜在利益输送金额统计结果表明投资组合间不存在利益输送的可能性

,

未出现异常交易的情

况。

4.4

管理人对报告期内基金的投资策略和业绩表现的说明

4.4.1

报告期内基金投资策略和运作分析

2015

年上半年

,

货币资金总体宽松

,

资金利率一波三折。一季度央行维持公开市场净投放

,

结合

2

月份降

准

,

货币政策稳中偏松

,

季末时点的资金利率相对平稳

,

但资金价格水平仍相对偏高。二季度

,

央行继续宽松的

货币政策

,4

、

5

、

6

月份均有降息或降准政策推出

,

且宽松的力度和节奏超市场预期

,

使得货币市场利率维持在

低位

,7

天回购月均利率从

3

月的

4%

以上回落到

2.5%

左右。债券市场方面

,

一季度开始

,2014

年底股市吸金效应

带来的债券市场的快速调整告一段落

,

与此同时

,

经济增速不断放缓

,

通缩风险有所上升

,

债券市场收益率有

所下行。

3

月中下旬开始

,

财政部实行万亿地方政府债务置换的消息令债券市场对未来的供给压力预期加大

,

收益率经历了一波快速挤压式的上升。随着

4

月份央行降准政策的对冲

,

长端利率应声回落。在经济下行压

力依然较大

,

同时内生性通胀和输入型通胀出现的概率较低下

,

基本面对债市有较强的支撑

,

但随着一系列

稳增长措施的出台

,

经济企稳预期也在回升

,

利率出现反复。报告期内

,

由于货币市场利率逐步下行

,

基金采取

稳健操作策略的同时

,

适当提高杠杆

,

组合中债券的持仓比例有所上升

,

同时合理安排了资金的到期分配

,

以

应对规模变化。

4.4.2

报告期内基金的业绩表现

截至报告期末

,

中加货币

A

基金份额净值为

1,503,555,966.17

元

,

本报告期净值收益率为

2.3677%;

截至报

告期末

,

中加货币

C

基金份额净值为

4,561,510,648.82

元

,

本报告期净值收益率为

2.4891%;

同期业绩比较基准

收益率为

0.6810%

。

4.5

管理人对宏观经济、证券市场及行业走势的简要展望

2015

年处于经济增长速度换档期、经济结构调整阵痛期及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的三期叠加状态

,

年初

以来经济下行压力较大

,

房地产行业面临结构性拐点

,

地产投资持续低位

,

即使考虑未来城镇化的住房需求

,

地产行业已经面临供给过剩的结构性拐点。地产投资的下行趋势难以逆转

,

虽有政府的一系列托底政策

,

房

地产销售出现好转

,

但开发商为消耗库存压力适应行业拐点仍在削减土地购置和开工。产能过剩及地产下

滑拖累制造业投资

,

地产投资持续放缓将对金属、采矿、建材、机械、汽车、家电等行业带来越来越大的负面

影响。其需求下降、现金流恶化进而影响投资

,

制造业在

2015

年将持续低迷。由于财政收入增速的下降

,

地方

政府土地收入减少及前期平台融资的限制

,

约束了地方政府扩大投资规模的能力

,

政府通过上马基建和保障

房建设项目对冲地产和制造业投资下滑以稳增长的力度有限。年初以来通胀低位运行

,

甚至有通缩的风险

,

投资及工业增加值数据持续低迷

,

表外融资萎缩持续拖累社融。

面对持续低迷的经济数据

,

上半年央行不断的降准降息

,

宽松的力度和节奏超市场预期

,

使得货币市场

利率维持在低位

,

从月度均值来看

,2

季度以来资金利率大幅下降

,

下半年

IPO

的暂停

,

令打新对货币利率的短

期冲击消失

,

叠加持续降准、逆回购、

MLF

等货币投放

,

未来流动性有望继续改善。除央行降准、降息外

,

上半年

资金面也受益于美元回调及人民币汇率的相对稳定。后期资金面宽松局面的打破需密切关注美元走势 。

7

月以来

,

在股市暴跌后

,

整体市场的风险偏好大幅下降

,

短期内市场的主要矛盾不是经济企稳和供给增

加

,

而是防范金融风险

,

股市的下跌对经济、信用扩张及房地产市场有不可忽视的负面影响

,

对此货币政策需

有效应对

,

提供充足的流动性

,

以止住资产价格的下滑和风险的蔓延。从相对长期来看

,

央行托底

,

供给冲击缓

和后

,

稳增长见效期

,

即引起经济的边际改善的时间长短

,

成为决定未来债市走势的关键因素。

目前来看债券牛市的基础仍在

,

且地方政府债务置换需要宽松流动性配合

,

在经济筑底未稳、货币政策

宽松延续的背景下

,

预计资本市场流动性仍将保持相对充裕。

2015

年在控风险和降低社会融资成本的政策

背景下

,

违约风险暴露仍将延续之前

"

点爆

"

的模式

,

信用事件对市场的冲击有限

,

无需担忧信用利差的大幅上

行

,

且随着平台融的资逐步放宽。发改委

1327

号文对企业债发行条件更加宽松

,

保证融资平台融资渠道的畅

通

,

有利于降低城投债估值风险。其相对优势有继续带动利差收缩的动力。

4.6

管理人对报告期内基金估值程序等事项的说明

公司成立估值小组和风险内控小组。公司总经理任估值小组负责人

,

成员由投资研究部门负责人、运营

保障部门负责人、基金会计人员、投资研究相关人员组成

,

主要负责投资品种估值政策的制定和公允价值的

计算

,

并在定期报告中计算公允价值对基金资产净值及当期损益的影响。公司督察长任风险内控小组负责

人

,

成员包括风险管理部门、监察稽核部门相关人员

,

主要负责对估值时所采用的估值模型、假设、参数及其

验证机制进行审核并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

本基金管理人、本基金托管人和本基金聘请的会计师事务所参与本基金的估值流程

,

基金经理不参与

决定本基金估值的程序。

本公司已与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签订协议

,

采用其提供的估值数据对银行间债券进行估

值。

上述参与估值流程人员均具有估值业务所需的专业胜任能力及相关工作经历。上述参与估值流程各方

之间不存在重大利益冲突。

4.7

管理人对报告期内基金利润分配情况的说明

(1)

根据基金合同规定

:

本基金同一类别内的每份基金份额享有同等分配权

;

分配方式为红利再投资

,

免

收再投资费用

;

每日分配

,

按月支付

;

根据每日收益情况

,

收益全部分配。本基金截至

2015

年

6

月

30

日

,

本期应付

收益

89,583,937.70

元。

(2)

自

2015

年

1

月

1

日至

2015

年

6

月

30

日

,

中加货币

A

已按再投资形式转实收基金

:32,639,307.59

元

,

年度利润

分配合计

:34,255,709.73

元

;

中加货币

C

已按再投资形式转实收基金

:38,655,528.16

元

,

年度利润分配合计

:55,

328,227.97

元。

(3)

本基金截至

2015

年

6

月

30

日

,

本期应付收益为

89,583,937.70

元

,

未分配支付利润为

16,397,810.01

元

,

于

次月第一个工作日结转支付。

4.8

报告期内管理人对本基金持有人数或基金资产净值预警情形的说明

无。

§5

托管人报告

5.1

报告期内本基金托管人遵规守信情况声明

本报告期

,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在本基金的托管过程中

,

严格遵守了《证券投资基金法》、《证券投

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及其他法律法规、相关实施准则、基金合同、托管

协议等的规定

,

依法安全托管了基金的全部资产

,

对本基金的投资运作进行了全面的会计核算和应有的监

督

,

对发现的问题及时提出了意见和建议。同时

,

按规定如实、独立地向监管机构提交了本基金运作情况报

告

,

没有发生任何损害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的行为

,

诚实信用、勤勉尽责地履行了作为基金托管人所应尽的

义务。

5.2

托管人对报告期内本基金投资运作遵规守信、净值计算、利润分配等情况的说明

本报告期

,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依据《证券投资基金法》、《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证券

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及其他法律法规、相关实施准则、基金合同、托管协议等的规定

,

对基金管理

人

--

中加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的投资运作、信息披露等行为进行了复核、监督

,

未发现基金管理人在投资运

作、基金资产净值的计算、基金份额申购赎回价格的计算、基金费用开支等方面存在损害基金份额持有人利

益的行为。该基金在运作中遵守了《证券投资基金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

各重要方面由投资管理人依

据基金合同及实际运作情况进行处理。

5.3

托管人对本半年度报告中财务信息等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发表意见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依法对基金管理人

--

中加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编制的

"

中加货币市场基金

2015

年半年度报告

"

进行了复核

,

报告中相关财务指标、净值表现、收益分配情况、财务会计报告、投资组合报

告等内容是真实、准确和完整的。

§6

半年度财务会计报告

(

未经审计

)

6.1

资产负债表

会计主体

:

中加货币市场基金

报告截止日

:2015

年

6

月

30

日

单位

:

人民币元

资 产 附注号

本期末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３０

日

上年度末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资 产：

银行存款

６．４．７．１ １

，

１６３

，

３００

，

５９３．４５ １

，

０５０

，

１８０

，

８５４．９０

结算备付金

－

存出保证金

－ －

交易性金融资产

６．４．７．２ ３

，

２９９

，

６９３

，

８６６．８０ １

，

８６８

，

４９７

，

６０１．８０

其中：股票投资

－ －

基金投资

－ －

债券投资

３

，

２３９

，

６９３

，

８６６．８０ １

，

８０８

，

４９７

，

６０１．８０

资产支持证券投资

６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６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贵金属投资

－ －

衍生金融资产

６．４．７．３ － －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６．４．７．４ ２

，

０３７

，

９０６

，

６１６．８５ ５４９

，

３１５

，

３３２．６８

应收证券清算款

－ －

应收利息

６．４．７．５ ４６

，

５３５

，

７１０．８２ ５０

，

５７０

，

７３９．４０

应收股利

－ －

应收申购款

５３

，

１７９

，

８９９．９４ ３６

，

２５１

，

７２１．０６

递延所得税资产

－ －

其他资产

６．４．７．６ － －

资产总计

６

，

６００

，

６１６

，

６８７．８６ ３

，

５５４

，

８１６

，

２４９．８４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 附注号

本期末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３０

日

上年度末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负 债：

短期借款

－ －

交易性金融负债

－ －

衍生金融负债

６．４．７．３ － －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

５１６

，

２９３

，

６２９．３７ ３１８

，

５７８

，

０４２．１３

应付证券清算款

－ －

应付赎回款

－ －

应付管理人报酬

１

，

４７６

，

６２１．５６ １

，

０４３

，

１９４．２９

应付托管费

４４７

，

４６１．１０ ３１６

，

１１９．４９

应付销售服务费

３４４

，

３４８．０３ ４２１

，

０４９．７３

应付交易费用

６．４．７．７ １０７

，

３５８．２５ ８３

，

８３６．８６

应交税费

－ －

应付利息

１４３

，

６３１．０２ ４２

，

０２４．９９

应付利润

１６

，

３９７

，

８１０．０１ ９

，

０９３

，

６９１．３８

递延所得税负债

－ －

其他负债

６．４．７．８ ３３９

，

２１３．５３ ２２８

，

６００．００

负债合计

５３５

，

５５０

，

０７２．８７ ３２９

，

８０６

，

５５８．８７

所有者权益：

实收基金

６．４．７．９ ６

，

０６５

，

０６６

，

６１４．９９ ３

，

２２５

，

００９

，

６９０．９７

未分配利润

６．４．７．１０ － －

所有者权益合计

６

，

０６５

，

０６６

，

６１４．９９ ３

，

２２５

，

００９

，

６９０．９７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６

，

６００

，

６１６

，

６８７．８６ ３

，

５５４

，

８１６

，

２４９．８４

注

:

报告截止日

2015

年

6

月

30

日

,

基金份额净值

6,065,066,614.99

元

,

基金份额总额

6,065,066,614.99

份

;

其中

,

中加货币

A

基金份额净值

1,503,555,966.17

元

,

基金份额总额

1,503,555,966.17

份

;

中加货币

C

基金份额净值

4,

561,510,648.82

元

,

基金份额总额

4,561,510,648.82

份。

6.2

利润表

会计主体

:

中加货币市场基金

本报告期

:2015

年

1

月

1

日

-2015

年

6

月

30

日

单位

:

人民币元

项 目 附注号 本期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１

日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３０

日

上年度可比期间

２０１４

年

０１

月

０１

日

－２０１４

年

０６

月

３０

日

一、收入

１０５

，

０００

，

２２１．７８ １１８

，

５２０

，

５８８．９６

１．

利息收入

９２

，

０３８

，

５５４．４０ １０４

，

８０３

，

７９８．１２

其中：存款利息收入

６．４．７．１１ ２６

，

３３８

，

５２５．５８ ５４

，

６５５

，

１２１．９７

债券利息收入

４９

，

５０９

，

３１６．７１ ４０

，

５１９

，

１９７．６０

资产支持证券利息收入

１

，

４４８

，

８７６．７０ －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收入

１４

，

７４１

，

８３５．４１ ９

，

６２９

，

４７８．５５

其他利息收入

－ －

２．

投资收益（损失以“

－

”填列）

１２

，

９６１

，

６６７．３８ １３

，

７１６

，

７９０．８４

其中：股票投资收益

－ －

基金投资收益

－ －

债券投资收益

６．４．７．１２ １２

，

９６１

，

６６７．３８ １３

，

７１６

，

７９０．８４

资产支持证券投资收益

６．４．７．１２．３ － －

贵金属投资收益

６．４．７．１３ － －

衍生工具收益

６．４．７．１４ － －

股利收益

－ －

３．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损失以“

－

”号填列）

－ －

４．

汇兑收益（损失以“

－

”号填列）

－ －

５．

其他收入（损失以“

－

”号填列）

－ －

减：二、费用

１５

，

４１６

，

２８４．０８ １５

，

１５２

，

９５８．８５

１．

管理人报酬

６

，

１６８

，

１６９．９９ ５

，

７４１

，

９０６．９０

２．

托管费

１

，

８６９

，

１４２．３５ １

，

７３９

，

９７１．８４

３．

销售服务费

１

，

９４３

，

５４２．０２ １

，

９５７

，

３７７．７７

４．

交易费用

６．４．７．１５ ４６．９４ －

５．

利息支出

５

，

１８６

，

９２５．９６ ５

，

５２９

，

４２２．４１

其中：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支出

５

，

１８６

，

９２５．９６ ５

，

５２９

，

４２２．４１

６．

其他费用

６．４．７．１６ ２４８

，

４５６．８２ １８４

，

２７９．９３

三、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

－

”号填列）

８９

，

５８３

，

９３７．７０ １０３

，

３６７

，

６３０．１１

减：所得税费用

－ －

四、净利润（净亏损以“

－

”号填列）

８９

，

５８３

，

９３７．７０ １０３

，

３６７

，

６３０．１１

6.3

所有者权益

(

基金净值

)

变动表

会计主体

:

中加货币市场基金

本报告期

:2015

年

1

月

1

日

-2015

年

6

月

30

日

单位

:

人民币元

项 目

本期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１

日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３０

日

实收基金 未分配利润 所有者权益合计

一、期初所有者权益（基金净值）

３

，

２２５

，

００９

，

６９０．９７ － ３

，

２２５

，

００９

，

６９０．９７

二、本期经营活动产生的基金净值变动数（本期利润）

－ ８９

，

５８３

，

９３７．７０ ８９

，

５８３

，

９３７．７０

三、本期基金份额交易产生的基金净值变动数（净值

减少以“

－

”号填列）

２

，

８４０

，

０５６

，

９２４．０２ － ２

，

８４０

，

０５６

，

９２４．０２

其中：

１．

基金申购款

１６

，

７０２

，

６０８

，

３８３．０１ － １６

，

７０２

，

６０８

，

３８３．０１

２．

基金赎回款

－１３

，

８６２

，

５５１

，

４５８．９９ － －１３

，

８６２

，

５５１

，

４５８．９９

四、本期向基金份额持有人分配利润产生的基金净值

变动（净值减少以“

－

”号填列）

－ －８９

，

５８３

，

９３７．７０ －８９

，

５８３

，

９３７．７０

五、期末所有者权益

（基金净值）

６

，

０６５

，

０６６

，

６１４．９９ － ６

，

０６５

，

０６６

，

６１４．９９

项 目

上年度可比期间

２０１４

年

０１

月

０１

日

－２０１４

年

０６

月

３０

日

实收基金 未分配利润 所有者权益合计

一、期初所有者权益（基金净值）

３

，

６０５

，

３３２

，

３６１．８９ － ３

，

６０５

，

３３２

，

３６１．８９

二、本期经营活动产生的基金净值变动数（本期利润）

－ １０３

，

３６７

，

６３０．１１ １０３

，

３６７

，

６３０．１１

三、本期基金份额交易产生的基金净值变动数（净值

减少以“

－

”号填列）

－６３６

，

２３９

，

８４８．６３ － －６３６

，

２３９

，

８４８．６３

其中：

１．

基金申购款

９

，

６８７

，

４２０

，

８１０．６２ － ９

，

６８７

，

４２０

，

８１０．６２

２．

基金赎回款

－１０

，

３２３

，

６６０

，

６５９．２５ － －１０

，

３２３

，

６６０

，

６５９．２５

四、本期向基金份额持有人分配利润产生的基金净值

变动（净值减少以“

－

”号填列）

－ －１０３

，

３６７

，

６３０．１１ －１０３

，

３６７

，

６３０．１１

五、期末所有者权益（基金净值）

２

，

９６９

，

０９２

，

５１３．２６ － ２

，

９６９

，

０９２

，

５１３．２６

报表附注为财务报表的组成部分。

本报告

6.1

至

6.4

部分财务报表由下列负责人签署

:

夏英 陈昕 陈昕

基金管理公司负责人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 会计机构负责人

6.4

报表附注

6.4.1

基金基本情况

中加货币市场基金

(

以下简称

"

本基金

")

依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

以下简称

"

中国证监会

")

于

2013

年

8

月

27

日证监许可

[2013]1125

号《关于核准中加货币市场基金募集的批复》核准

,

由中加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中加基金

")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及配套规则和《中加货币市场基金基金合同》

公开募集。本基金为契约型开放式

,

存续期限为不定期。本基金的管理人为中加基金

,

托管人为中国光大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光大银行

")

。

本基金通过中加基金及光大银行、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北京银行

")

、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和上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代销网点公开发

售

,

募集期为

2013

年

10

月

10

日至

2013

年

10

月

16

日。本基金于

2013

年

10

月

21

日成立

,

成立之日基金实收份额为

6,872,827,402.92

份

(

含利息转份额人民币

562,401.71

元

),

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1.00

元。该资金已由毕马威华振会

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审验并出具验资报告。

根据《中加货币市场基金基金合同》和《中加货币市场基金招募说明书》并报中国证监会备案

,

本基金自

成立日起实行销售服务费分级收费方式

,

按单个基金账户内保留的基金份额是否达到或超过

500

万份将其

分设为

A

类或

C

类基金份额

,

并分别适用不同的销售服务费费率。本基金分级后

,

除

A

、

C

两类基金份额收益率

不同外

,

各级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其他权益平等。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及其配套规则、《货币市场基金管理暂行规定》、《中加货币市场

基金基金合同》和《中加货币市场基金招募说明书》的有关规定

,

本基金的投资范围为现金

;

通知存款

;

短期融

资券

;

剩余期限在

397

天以内

(

含

397

天

)

的债券

;1

年以内

(

含

1

年

)

的银行定期存款、大额存单

;

期限在

1

年以内

(

含

1

年

)

的债券回购

;

剩余期限在

397

天以内

(

含

397

天

)

的资产支持证券、中期票据

;

期限在

1

年以内

(

含

1

年

)

的中央银

行票据

;

中国证监会、中国人民银行认可的其他具有良好流动性的货币市场工具。

6.4.2

会计报表的编制基础

本财务报表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

(

以下简称

"

财政部

")

于

2006

年

2

月

15

日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

-

基本准则》和

38

项具体会计准则、其后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

(

以下合称

"

企业会计准则

")

的要求编制。 在具体会计核算和信息披露方面

,

同时亦按照中国证监会公告

[2010]5

号《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

XBRL

模板第

3

号

<

年度报告和半年度报告

>

》和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

于

2012

年

11

月

16

日修订的《证券投资基金会计核算业务指引》编制。

本财务报表以本基金持续经营为基础编制。

6.4.3

遵循企业会计准则及其他有关规定的声明

本财务报表符合企业会计准则、中国证监会和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发布的有关基金行业实务操作

规定的要求

,

真实、完整地反映了本基金

2015

年

6

月

30

日的财务状况及自

2015

年

1

月

1

日至

2015

年

6

月

30

日止

期间的经营成果和基金净值变动情况。

6.4.4

本报告期所采用的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与最近一期年度报告相一致的说明

本半年度报告所采用的会计政策、会计估计与上年度报告相一致。

6.4.4.1

会计年度

本基金财务报表的会计年度自公历

1

月

1

日起至

12

月

31

日止。本期财务报表的编制期间为

2015

年

1

月

1

日

至

2015

年

6

月

30

日止。

6.4.4.2

记账本位币

本基金的记账本位币为人民币

,

本基金编制财务报表采用的货币为人民币。

6.4.4.3

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的分类

本基金在初始确认时按取得资产或承担负债的目的把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分为不同类别

:

以公允价值

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应收款项、持有至到期投资、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和其他

金融负债。

(1)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

(

包括交易性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

):

本基金持有为了近期内出售或回购的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属于此类。衍生工具所产生的金融资产和金融负

债在资产负债表中以衍生金融资产和衍生金融负债列示。

(2)

应收款项

:

应收款项是指在活跃市场中没有报价、回收金额固定或可确定的非衍生金融资产。

(3)

持有至到期投资

:

本基金将有明确意图和能力持有至到期的且到期日固定、回收金额固定或可确定

的非衍生金融资产分类为持有至到期投资。

(4)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

本基金将在初始确认时即被指定为可供出售的非衍生金融资产以及没有归类到

其他类别的金融资产分类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5)

其他金融负债

:

其他金融负债是指除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负债以外的金融

负债。

6.4.4.4

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的初始确认、后续计量和终止确认

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在本基金成为相关金融工具合同条款的一方时

,

于交易日按公允价值在资产负债

表内确认。

取得债券投资支付的价款中包含债券起息日或上次除息日至购买日止的利息

,

应当单独确认为应收项

目。债券投资采用实际利率法

,

以摊余成本进行后续计量

,

即债券投资按票面利率或商定利率每日计提应收

利息

,

按实际利率法在其剩余期限内摊销其买入时的溢价或折价

;

同时于每一估值日计算影子价格

,

以避免

债券投资的摊余成本与公允价值的差异导致基金资产净值发生重大偏离。

应收款项和其他金融负债的相关交易费用计入初始确认金额

,

采用实际利率法

,

以摊余成本进行后续计

量。

当收取某项金融资产的现金流量的合同权利终止或将所有权上几乎所有的风险和报酬转移时

,

本基金

终止确认该金融资产。终止确认的金融资产的成本按移动加权平均法于交易日结转。金融负债的现时义务

全部或部分已经解除的

,

本基金终止确认该金融负债或其一部分。

6.4.4.5

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的估值原则

为了避免采用摊余成本法计算的基金资产净值与按其他可参考公允价值指标计算的基金资产净值发

生重大偏离

,

从而对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产生稀释和不公平的结果

,

基金管理人于每一估值日

,

采用金融

工具的公允价值确定影子价格。当基金资产净值与按影子价格计算的基金资产净值之间的偏离度的绝对值

达到或超过

0.25%

时

,

基金管理人应根据风险控制的需要调整组合

,

使基金资产净值更能公允地反映基金资

产净值。

计算影子价格时按如下原则确定金融工具的公允价值

:

存在活跃市场的金融工具按其估值日的市场交

易价格确定公允价值

;

估值日无交易

,

但最近交易日后经济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且证券发行机构未发生影响

证券价格的重大事件的

,

按最近交易日的市场交易价格确定公允价值。存在活跃市场的金融工具

,

如估值日

无交易且最近交易日后经济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或证券发行机构发生了影响证券价格的重大事件

,

使潜在

估值调整对前一估值日的基金资产净值的影响在

0.25%

以上的

,

参考类似投资品种的现行市价及重大变化

等因素

,

调整最近交易市价以确定公允价值。

当金融工具不存在活跃市场

,

且其潜在估值调整对前一日估值日的基金资产净值的影响在

0.25%

以上

的

,

采用市场参与者普遍认同且被以往市场实际交易价格验证具有可靠性的估值技术确定公允价值。估值

技术包括参考熟悉并自愿交易的各方最近进行的市场交易中使用的价格、参照实质上相同的其他金融工具

的当前公允价值、现金流量折现法和期权定价模型等。采用估值技术时

,

尽可能最大程度使用市场参数

,

减少

使用与本基金特定相关的参数。

6.4.4.6

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的抵销

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在资产负债表内分别列示

,

没有相互抵销。但是

,

同时满足下列条件的

,

以相互抵销

后的净额在资产负债表内列示

:

(1)

本基金具有抵销已确认金额的法定权利

,

且该种法定权利现在是可执行的

;

(2)

本基金计划以净额结算

,

或同时变现该金融资产和清偿该金融负债。

6.4.4.7

实收基金

实收基金为对外发行基金份额所募集的总金额。每份基金份额面值为

1.00

元。由于申购和赎回引起的

实收基金变动分别于基金申购确认日及基金赎回确认日认列。上述申购和赎回分别包括

A

类与

C

类基金份

额之间转换所引起的转入基金的实收基金增加和转出基金的实收基金减少。

6.4.4.8

损益平准金

无。

6.4.4.9

收入

/(

损失

)

的确认和计量

债券投资收益

/(

损失

)

于卖出交易日按卖出债券成交金额与其成本和应收利息的差额确认。

债券利息收入按债券投资的摊余成本和与实际利率计算的金额扣除应由发行债券的企业代扣代缴的

个人所得税

(

适用于企业债和可转债等

)

后的净额确认

,

在债券实际持有期内逐日计提。贴息债视同到期一次

性还本付息的附息债

,

根据其发行价、到期价和发行期限按直线法推算内含票面利率后

,

逐日计提利息收入。

如票面利率与实际利率出现重大差异

,

按实际利率计算利息收入。

存款利息收入按存款的本金与适用利率逐日计提。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收入按到期应收或实际收到的金额与初始确认金额的差额

,

在回购期内按实际利率

法逐日确认

,

直线法与实际利率法确定的收入差异较小的可采用直线法。

6.4.4.10

费用的确认和计量

根据《中加货币市场基金基金合同》的规定

,

本基金的基金管理人报酬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

0.33%

的

年费率逐日确认。

根据《中加货币市场基金基金合同》的规定

,

本基金的基金托管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

0.1%

的年费率

逐日确认。

根据《中加货币市场基金基金合同》的规定

,

本基金实行销售服务费分级收费方式。本基金

A

类基金份额

的基金销售服务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

0.25%

的年费率逐日计提

,

本基金

C

类基金份额的销售服务费按前

一日基金资产净值

0.01%

的年费率逐日计提。对于因账户基金份额达到

500

万份而由

A

类升级为

C

类的基金

份额

,

年基金销售服务费率应自其达到

C

类条件的开放日后的下一工作日起享受

C

类基金份额的费率。对于

因账户基金份额降至

500

万份以下而由

C

类降级为

A

类的基金份额

,

年销售服务费率应自其降级后的下一工

作日起适用

A

类基金份额的费率。

本基金的利息支出按资金的本金和适用利率逐日计提。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利息支出按到期应付或实际支付的金额与初始确认金额的差额

,

在回购期内以实际

利率法逐日确认

,

直线法与实际利率法确定的支出差异较小的可采用直线法。

6.4.4.11

基金的收益分配政策

本基金同一类别内的每一基金份额享有同等分配权。本基金收益分配采用红利再投资分红方式

,

投资

者可通过赎回基金份额方式获取现金红利收益。本基金每日进行基金收益公告

,

以每万份基金份额收益为

基准

,

为投资者每日计算并结转至应付利润科目

,

次月以红利再投资方式集中支付累计收益。当日申购的基

金份额自下一个工作日起

,

享有基金的收益分配权益

;

当日赎回的基金份额自下一个工作日起

,

不享有基金

的收益分配权益。

6.4.4.12

其他重要的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

根据本基金的估值原则和中国证监会允许的基金行业估值实务操作

,

本基金确定以下类别债券投资的

公允价值时采用的估值方法及其关键假设如下

:

在银行间同业市场交易的债券品种

,

根据中国证监会证监会

计字

[2007]21

号《关于证券投资基金执行〈企业会计准则〉估值业务及份额净值计价有关事项的通知》采用估

值技术确定公允价值。本基金持有的银行间同业市场债券按现金流量折现法估值

,

具体估值模型、参数及结

果由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独立提供。

6.4.5

会计差错更正的说明

本报告期

,

本基金未发生会计差错更正事项。

6.4.6

税项

根据财税字

[1998]55

号文《关于证券投资基金税收问题的通知》、财税

[2002]128

号文《关于开放式证券投

资基金有关税收问题的通知》、财税

[2004]78

号文《关于证券投资基金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

[2008]1

号文《财

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所得税若干优惠政策的通知》、财税

[2012]85

号文《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

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及其他相关税务法规和实务操作

,

本基金适用的主要税项列示如

下

:

(1)

以发行基金方式募集资金

,

不属于营业税征收范围

,

不征收营业税。

(2)

基金买卖债券的差价收入暂不征收营业税和企业所得税。

(3)

对基金取得的债券的利息收入

,

由发行债券的企业在向基金支付上述收入时代扣代缴

20%

的个人所

得税。

(4)

对投资者

(

包括个人和机构投资者

)

从基金分配中取得的收入

,

暂不征收个人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

6.4.7

关联方关系

6.4.7.1

本报告期存在控制关系或其他重大利害关系的关联方发生变化的情况

本基金本报告期内存在控制管理或其他重大利害关系的关联方未发生变化。

6.4.7.2

本报告期与基金发生关联交易的各关联方

关联方名称 与本基金的关系

中加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管理人、基金注册登记机构、基金销售机构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光大银行

＂

） 基金托管人、基金销售机构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北京银行

＂

） 基金管理人的股东、基金销售机构

北银丰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管理人控股的子公司

中加丰泽

１

号资产管理计划 基金管理人管理的特定资产管理计划

中加丰益

１

号债券分级资产管理计划 基金管理人管理的特定资产管理计划

中加丰益

３

号债券分级资产管理计划 基金管理人管理的特定资产管理计划

北银消费固定收益债券专项资产管理计划 基金管理人控股子公司管理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

6.4.8

本报告期及上年度可比期间的关联方交易

6.4.8.1

通过关联方交易单元进行的交易

本基金本报告期内未通过关联方交易单元进行交易。

6.4.8.2

关联方报酬

6.4.8.2.1

基金管理费

单位

:

人民币元

项目 本期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１

日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３０

日 上年度可比期间

２０１４

年

０１

月

０１

日

－２０１４

年

０６

月

３０

日

当期发生的基金应支付的管理费

６

，

１６８

，

１６９．９９ ５

，

７４１

，

９０６．９０

其中：应支付销售机构的客户维护费

１

，

０８１

，

９５７．７２ １

，

０７４

，

６２５．６０

注

:

支付基金管理人中加基金的基金管理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

0.33%

的年费率计提

,

逐日累计至每

月月底

,

按月支付。其计算公式为

:

日管理人报酬

=

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

*0.33%/

当年天数。

6.4.8.2.2

基金托管费

单位

:

人民币元

项目 本期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１

日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３０

日 上年度可比期间

２０１４

年

０１

月

０１

日

－２０１４

年

０６

月

３０

日

当期发生的基金应支付的托管费

１

，

８６９

，

１４２．３５ １

，

７３９

，

９７１．８４

注

:

支付基金托管人光大银行的基金托管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

0.1%

的年费率计提

,

逐日累计至每月

月底

,

按月支付。其计算公式为

:

日托管费

=

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

*0.10%/

当年天数。

6.4.8.2.3

销售服务费

单位

:

人民币元

获得销售服务费的

各关联方名称

本期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１

日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３０

日

当期发生的基金应支付的销售服务费

中加货币

Ａ

中加货币

Ｃ

合计

中加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６３

，

８７６．１７ ８３

，

７８２．９４ １４７

，

６５９．１１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３８

，

９３０．４８ ９１．１０ ３９

，

０２１．５８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１

，

４５３

，

２２０．３６ ２１

，

６７５．４２ １

，

４７４

，

８９５．７８

注

:1.

本基金

A

类基金份额的销售服务费年费率为

0.25%,

对于由

C

级降级为

A

级的基金份额

,

应自其降级

后的下一个工作日起适用

A

级基金份额的销售服务费年费率

;C

级基金份额的销售服务费年费率为

0.01%,

对

于由

A

级升级为

C

级的基金份额

,

应自其升级后的下一个工作日起享受

C

级基金份额的销售服务费年费率。

2.A

类基金日销售服务费

=A

类基金份额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

*0.25%/

当年天数

;C

类基金日销售服务费

=

C

类基金份额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

*0.01%/

当年天数。

6.4.8.3

与关联方进行银行间同业市场的债券

(

含回购

)

交易

本期间未发生与关联方进行银行间同业市场的债券

(

含回购

)

交易。

6.4.8.4

各关联方投资本基金的情况

6.4.8.4.1

报告期内基金管理人运用固有资金投资本基金的情况

份额单位

:

份

项目

本期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１

日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３０

日 上年度可比期间

２０１４

年

０１

月

０１

日

－２０１４

年

０６

月

３０

日

中加货币

Ａ

中加货币

Ｃ

中加货币

Ａ

中加货币

Ｃ

期初持有的基金份额

－ １５２

，

５３８

，

１２６．２１ － ２７０

，

４１６

，

８６４．１０

期间申购

／

买入总份额

－ ５３

，

２１５

，

１６７．４７ － ２５

，

５９６

，

６６１．４８

期间因拆分变动份额

－ － － －

减：期间赎回

／

卖出总份额

－ －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 －１６５

，

５００

，

０００．００

期末持有的基金份额

－ １９７

，

２３３

，

７０７．３０ － １３０

，

０９６

，

６６１．４８

期末持有的基金份额

占基金总份额比例

－ ３．２５％ － ４．３８％

注

:

关联方投资本基金的费率按照基金合同及招募说明书的规定确定

,

符合公允性要求

,

申购买入总份

额里包含红利再投、转换入份额。

6.4.8.4.2

报告期末除基金管理人之外的其他关联方投资本基金的情况

份额单位

:

份

关联方名称

本期末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３０

日

上年度末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持有的

基金份额

持有的基金份额

占基金总份额的比例

持有的

基金份额

持有的基金份额

占基金总份额的比例

中加货币

Ａ

北银消费固定收益债券专

项资产管理计划

４

，

５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０．３０％ －

中加货币

Ｃ

中加丰泽

１

号资产管理计

划

７０

，

０９５

，

０８５．９３ １．５３％ １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３．１０％

中加货币

Ｃ

中加丰益

１

号债券分级资

产管理计划

３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０．６６％ ０ －

中加货币

Ｃ

中加丰益

３

号债券分级资

产管理计划

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１０％ ０ －

中加货币

Ｃ

北银丰业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

６４

，

１２９

，

７９８．０１ １．４１％ ５５

，

７１５

，

１３３．９１ １．７３％

中加货币

Ｃ

中加丰泽

５

号资产管理计

划

０ － ４９９

，

５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５．４９％

注

:

关联方投资本基金的费率按照基金合同及招募说明书的规定确定

,

符合公允性要求。

6.4.8.5

由关联方保管的银行存款余额及当期产生的利息收入

单位

:

人民币元

关联方名称

本期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１

日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３０

日 上年度可比期间

２０１４

年

０１

月

０１

日

－２０１４

年

０６

月

３０

日

期末

余额

当期

存款利息收入

期末

余额

当期

存款利息收入

中国光大银行活期存款

３

，

３００

，

５９３．４５ ９

，

６１６．４８ １６０

，

２０９．５２ １３

，

２５５．７５

中国光大银行定期存款

３８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１６

，

３８８．９０ － －

北京银行定期存款

－ － － ８

，

３９６

，

９１０．３７

注

:

本基金的银行存款由基金托管行中国光大银行保管

,

按银行同业利率计息。

6.4.8.6

本基金在承销期内参与关联方承销证券的情况

金额单位

:

人民币元

本期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１

日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３０

日

关联方名称

证券

代码

证券

名称

发行

方式

基金逆回购

数量 总金额

光大银行

０１１５９９２２２

１５

昆山经技

ＳＣＰ００４

分销

３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９

，

９８５

，

０００．００

上年度可比期间

２０１４

年

０１

月

０１

日

－２０１４

年

０６

月

３０

日

关联方名称

证券

代码

证券

名称

发行

方式

基金逆回购

数量 总金额

北京银行

０４１４６９００５ １４

津航空

ＣＰ００２

余额包销

２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6.4.8.7

其他关联交易事项的说明

上述关联交易均在正常业务范围内按一般商业条款订立。

6.4.9

期末

(2015

年

6

月

30

日

)

本基金持有的流通受限证券

6.4.9.1

因认购新发

/

增发证券而于期末持有的流通受限证券

本期间无因认购新发

/

增发证券而于本报告期末持有的流通受限证券。

6.4.9.2

期末持有的暂时停牌等流通受限股票

本期间未持有暂时停牌等流通受限股票。

6.4.9.3

期末债券正回购交易中作为抵押的债券

6.4.9.3.1

银行间市场债券正回购

截至本报告期末

2015

年

6

月

30

日止

,

本基金从事银行间市场债券正回购交易形成的卖出回购证券款余

额

414,800,228.50

元

,

是以如下债券作为质押

:

金额单位

:

人民币元

债券代码 债券名称 回购到期日 期末估值单价 数量（张） 期末估值总额

０４１５６００３７ １５

津华勘

ＣＰ００１ ２０１５－０７－０１ ９９．９６ ２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９

，

９９１

，

９３６．３２

１００２３０ １０

国开

３０ ２０１５－０７－０１ １００．０９ ５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５０

，

０４６

，

３４９．０２

１００２３０ １０

国开

３０ ２０１５－０７－０１ １００．０９ ３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３０

，

０２７

，

８０９．４１

１１０２２１ １１

国开

２１ ２０１５－０７－０１ ９９．３０ ５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４９

，

６４８

，

２７０．１１

１３０２０２ １３

国开

０２ ２０１５－０７－０１ １００．５８ １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０

，

０５８

，

４７２．４５

１３０２０２ １３

国开

０２ ２０１５－０７－０１ １００．５８ ５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５０

，

２９２

，

３６２．２７

１３０２１１ １３

国开

１１ ２０１５－０７－０１ ９９．８８ ５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４９

，

９４１

，

６４１．８５

１３０２１２ １３

国开

１２ ２０１５－０７－０１ ９９．０９ ４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３９

，

６３５

，

５３６．５７

１３０２１５ １３

国开

１５ ２０１５－０７－０１ １００．１７ ９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９０

，

１５５

，

４１６．４１

１４０２１８ １４

国开

１８ ２０１５－０７－０１ １００．０１ ２５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５

，

００２

，

４３４．０９

6.4.9.3.2

交易所市场债券正回购

截至本报告期末

(2015

年

6

月

30

日

),

本基金未进行交易所市场正回购。

6.4.10

有助于理解和分析会计报表需要说明的其他事项

(1)

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工具

下述按公允价值三个层级列示了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于

06

月

30

日的账面价值。公允价值计量中

的层级取决于对计量整体具有重大意义的最低层级的输入值。

三个层级的定义如下

:

第一层级

:

相同资产或负债在活跃市场上

(

未经调整

)

的报价

;

第二层级

:

直接

(

比如取自价格

)

或间接

(

比如根据价格推算的

)

可观察到的、除市场报价以外的有关资产

或负债的输入值

;

第三层级

:

以可观察到的市场数据以外的变量为基础确定的资产或负债的输入值

(

不可观察输入值

)

。

于

2015

年

06

月

30

日

,

本基金持有的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工具中属于第二层级

的余额为人民币

3,239,693,866.80

元

,

属于第三层级的余额为人民币

60,000,000.00

元

,

无属于第一层级的余额。

对于在资产负债表日以公允价值计量的交易性金融资产的公允价值信息

,

本基金在估计公允价值时运

用的主要方法和假设详参见本报告附注

6.4.4.4

和

6.4.4.5

。

本基金本期间持有的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工具的公允价值所属层级未发生重大变动。

(2)

其他金融工具的公允价值

(

非以公允价值计量账面价值

)

不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和负债主要包括应收款项和其他金融负债

,

其账面价值与公允价值之间

无重大差异。

§7

投资组合报告

7.1

期末基金资产组合情况

金额单位

:

人民币元

序号 项目 金额 占基金总资产的比例（

％

）

１

固定收益投资

３

，

２９９

，

６９３

，

８６６．８０ ４９．９９

其中：债券

３

，

２３９

，

６９３

，

８６６．８０ ４９．０８

资产支持证券

６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０．９１

２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２

，

０３７

，

９０６

，

６１６．８５ ３０．８７

其中：买断式回购的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

３

银行存款和结算备付金合计

１

，

１６３

，

３００

，

５９３．４５ １７．６２

４

其他各项资产

９９

，

７１５

，

６１０．７６ １．５１

５

合计

６

，

６００

，

６１６

，

６８７．８６ １００．００

7.2

债券回购融资情况

金额单位

:

人民币元

序号 项目 占基金资产净值的比例（

％

）

１

报告期内债券回购融资余额

１１．２４

其中：买断式回购融资

０．０１

序号 项目 金额 占基金资产净值的比例（

％

）

２

报告期末债券回购融资余额

５１６

，

２９３

，

６２９．３７ ８．５１

其中：买断式回购融资

１０２

，

９９４

，

５９９．３２ １．７０

注

:

报告期内债券回购融资余额占基金资产净值的比例为报告期内每个交易日融资余额占资产净值比

例的简单平均值。

债券正回购的资金余额超过基金资产净值的

20%

的说明

金额单位

:

人民币元

序号 发生日期 融资余额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原因 调整期

１ ２０１５－０１－０７ ２

，

４２８．００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７

日发生巨额赎回

１

个交易日

２ ２０１５－０３－２７ ２

，

２３５．００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２７

日发生巨额赎回

３

个交易日

３ ２０１５－０３－３０ ２

，

３２８．００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２７

日发生巨额赎回

３

个交易日

４ ２０１５－０３－３１ ２

，

２０９．００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２７

日发生巨额赎回

３

个交易日

7.3

基金投资组合平均剩余期限

7.3.1

投资组合平均剩余期限基本情况

项目 天数

报告期末投资组合平均剩余期限

１０６

报告期内投资组合平均剩余期限最高值

１１９

报告期内投资组合平均剩余期限最低值

７３

报告期内投资组合平均剩余期限超过

180

天情况说明

注

:

根据本基金的基金合同约定

,

本基金投资组合的平均剩余期限在每个交易日均不得超过

120

天。本报

告期内无投资组合平均剩余期限超过

120

天的情况。

7.3.2

期末投资组合平均剩余期限分布比例

序号 平均剩余期限 各期限资产占基金资产净值的比例（

％

） 各期限负债占基金资产净值的比例（

％

）

１ ３０

天以内

５１．８７ ８．５１

其中：剩余存续期超过

３９７

天的浮动利率债

－ －

２ ３０

天（含）—

６０

天

５．１１ －

其中：剩余存续期超过

３９７

天的浮动利率债

０．６５ －

３ ６０

天（含）—

９０

天

７．４３ －

其中：剩余存续期超过

３９７

天的浮动利率债

－ －

４ ９０

天（含）—

１８０

天

１１．５７ －

其中：剩余存续期超过

３９７

天的浮动利率债

－ －

５ １８０

天（含）—

３９７

天（含）

３１．２２ －

其中：剩余存续期超过

３９７

天的浮动利率债

－ －

合计

１０７．２０ ８．５１

7.4

期末按债券品种分类的债券投资组合

金额单位

:

人民币元

序号 债券品种 摊余成本

占基金资产

净值比例（

％

）

１

国家债券

－ －

２

央行票据

－ －

３

金融债券

３９４

，

８０８

，

２９２．１８ ６．５１

其中：政策性金融债

３９４

，

８０８

，

２９２．１８ ６．５１

４

企业债券

－ －

５

企业短期融资券

２

，

８４４

，

８８５

，

５７４．６２ ４６．９１

６

中期票据

－ －

７

其他

－ －

８

合计

３

，

２３９

，

６９３

，

８６６．８０ ５３．４２

９

剩余存续期超过

３９７

天的浮动利率债券

３９

，

６３５

，

５３６．５７ ０．６５

7.5

期末按摊余成本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十名债券投资明细

金额单位

:

人民币元

序号 债券代码 债券名称

债券数量

（张）

摊余成本

占基金资产净值

比例（

％

）

１ ０４１４５２０５７ １４

国安集

ＣＰ００１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

３８８

，

８７３．５４ １．６６

２ ０４１５６９０１４ １５

豫能源

ＣＰ００１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

０３１

，

１４５．９６ １．６５

３ ０４１５６６０１０ １５

淮南矿业

ＣＰ００２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９９

，

９３６

，

８１０．７６ １．６５

４ １３０２１５ １３

国开

１５ ９００

，

０００ ９０

，

１５５

，

４１６．４１ １．４９

５ ０４１４５４０７０ １４

株高科

ＣＰ００１ ８００

，

０００ ８０

，

１５１

，

６６０．０１ １．３２

６ １００２３０ １０

国开

３０ ８００

，

０００ ８０

，

０７４

，

１５８．４３ １．３２

７ ０４１５５３０２５ １５

攀钢钒钛

ＣＰ００１ ８００

，

０００ ７９

，

９７９

，

０６０．１２ １．３２

８ ０４１５７２００２ １５

镇旅发

ＣＰ００１ ７００

，

０００ ７０

，

６３１

，

７０３．８２ １．１６

９ ０４１５６２０３０ １５

徐州开发

ＣＰ００１ ７００

，

０００ ６９

，

７６４

，

３３０．９５ １．１５

１０ １３０２０２ １３

国开

０２ ６００

，

０００ ６０

，

３５０

，

８３４．７２ １．００

7.6

“影子定价”与“摊余成本法”确定的基金资产净值的偏离

项目 偏离情况

报告期内偏离度的绝对值在

０．２５

（含）

－０．５％

间的次数

７６

报告期内偏离度的最高值

０．４５４５％

报告期内偏离度的最低值

０．１０２０％

报告期内每个工作日偏离度的绝对值的简单平均值

０．２６６９％

7.7

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所有资产支持证券投资明细

金额单位

:

人民币元

序号 证券代码 证券名称

数量

（份）

公允价值

占基金资产净值

比例（

％

）

１ Ｅ８９２１０ １４

京元

２Ａ１ ６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６０

，

１６２

，

０００．００ ０．９９

7.8

投资组合报告附注

7.8.1

基金计价方法说明。

本基金按以下方式进行计价

:

(1)

本基金估值采用摊余成本法

,

即估值对象以买入成本列示

,

按照票面利率或协议利率并考虑其买入时

的溢价与折价

,

在剩余存续期内平均摊销

,

每日计提损益。本基金不采用市场利率和上市交易的债券和票据

的市价计算基金资产净值。在有关法律法规允许交易所短期债券可以采用摊余成本法估值前

,

本基金暂不

投资于交易所短期债券。

(2)

为了避免采用摊余成本法计算的基金资产净值与按市场利率和交易市价计算的基金资产净值发生

重大偏离

,

从而对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产生稀释和不公平的结果

,

基金管理人于每一估值日

,

采用估值技

术

,

对基金持有的估值对象进行重新评估

,

即影子定价。当摊余成本法计算的基金资产净值与影子定价确定

的基金资产净值偏离达到或超过

0.25%

时

,

基金管理人应根据风险控制的需要调整组合

,

其中

,

对于偏离程度

达到或超过

0.5%

的情形

,

基金管理人应与基金托管人协商一致后

,

参考成交价、市场利率等信息对投资组合

进行价值重估

,

使基金资产净值更能公允地反映基金资产价值

,

并且按相关规定进行临时公告。

(3)

如有确凿证据表明按上述方法进行估值不能客观反映其公允价值的

,

基金管理人可根据具体情况与

基金托管人商定后

,

按最能反映公允价值的价格估值。

(4)

相关法律法规以及监管部门有强制规定的

,

从其规定。如有新增事项

,

按国家最新规定估值。

7.8.2

本报告期内

,

本基金不存在持有剩余期限小于

397

天但剩余存续期超过

397

天的浮动利率债券的摊

余成本超过当日基金资产净值的

20%

的情况。

7.8.3

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证券的发行主体本期未出现被监管部门立案调查

,

或在报告编制日前一年内受

到公开谴责、处罚的情形。

7.8.4

期末其他各项资产构成

单位

:

人民币元

序号 名称 金额

１

存出保证金

－

２

应收证券清算款

－

３

应收利息

４６

，

５３５

，

７１０．８２

４

应收申购款

５３

，

１７９

，

８９９．９４

５

其他应收款

－

６

待摊费用

－

７

其他

－

８

合计

９９

，

７１５

，

６１０．７６

7.8.5

投资组合报告附注的其他文字描述部分。

由于四舍五入的原因

,

分项之和与合计项之间可能存在尾差。

§8

基金份额持有人信息

8.1

期末基金份额持有人户数及持有人结构

份额单位

:

份

份额

级别

持有人户数

（户）

户均持有的基金份额

持有人结构

机构投资者 个人投资者

持有

份额

占总份额

比例

持有

份额

占总份额

比例

中加货币

Ａ １０４

，

４１４ １４

，

３９９．９５ １０７

，

７４３

，

４４６．１９ ７．１７％ １

，

３９５

，

８１２

，

５１９．９８ ９２．８３ ％

中加货币

Ｃ ７６５ ５

，

９６２

，

７５９．０２ ４

，

４６５

，

４４３

，

２２０．１５ ９７．８９％ ９６

，

０６７

，

４２８．６７ ２．１１％

合计

１０５

，

１７９ ５７

，

６６４．２３ ４

，

５７３

，

１８６

，

６６６．３４ ７５．４０ ％ １

，

４９１

，

８７９

，

９４８．６５ ２４．６０ ％

8.2

期末基金管理人的从业人员持有本基金的情况

项目 份额级别 持有份额总数（份） 占基金总份额比例

基金管理公司所有从业人员持有本基金

中加货币

Ａ ５

，

２７８

，

５７２．９０ ０．３５％

中加货币

Ｃ － －

合计

５

，

２７８

，

５７２．９０ ０．０９％

§9

开放式基金份额变动

单位

:

份

中加货币

Ａ

中加货币

Ｃ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２１

日）基金份额总额

２

，

３０２

，

９９２

，

３０７．６９ ４

，

５６９

，

８３５

，

０９５．２３

本报告期期初基金份额总额

１

，

４２１

，

３７２

，

８７６．８７ １

，

８０３

，

６３６

，

８１４．１０

本报告期基金总申购份额

５

，

１３９

，

６９８

，

５９１．０５ １１

，

５６２

，

９０９

，

７９１．９６

减：本报告期基金总赎回份额

５

，

０５７

，

５１５

，

５０１．７５ ８

，

８０５

，

０３５

，

９５７．２４

本报告期期末基金份额总额

１

，

５０３

，

５５５

，

９６６．１７ ４

，

５６１

，

５１０

，

６４８．８２

§10

重大事件揭示

10.1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

本报告期内

,

本基金未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10.2

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的专门基金托管部门的重大人事变动

本报告期内

,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托管部门无重大人事变动。

10.3

涉及基金管理人、基金财产、基金托管业务的诉讼

本报告期无涉及本基金管理人、基金财产、基金托管业务的诉讼事项。

10.4

基金投资策略的改变

无。

10.5

为基金进行审计的会计师事务所情况

自本基金成立日

(2013

年

10

月

21

日

)

起至今聘任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为本基金提供

审计服务

,

本报告期内未发生变动。

10.6

管理人、托管人及其高级管理人员受监管部门稽查或处罚的情况

本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涉及托管业务的部门及其高级管理人员在本报告期内未受到任何处分。

10.7

本期基金租用证券公司交易单元的有关情况

金额单位

:

人民币元

券商名称

交易单元

数量

债券成交

金额

债券交易占当期

成交总额的比例

债券回购

成交金额

债券回购交易占

当期成交总额的

比例

权证交易

成交金额

权证交易

占当期成

交总额的

比例

应支付券

商的佣金

应支付券商的佣

金占当期佣金总

量的比例

备注

中信建投

２ － － － － － － － － －

注

:1.

公司选择提供交易单元的券商时

,

考虑以下几方面

:

(1)

基本情况

:

公司资本充足、财务指标等符合监管要求且经营行为规范

;

(2)

公司治理

:

公司治理完善

,

内部管理规范

,

内控制度健全

;

(3)

研究服务实力。

2.

券商及交易单元的选择流程如下

:

(1)

投资研究部经集体讨论后遵照《中加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交易单元管理办法》标准填写《券商选择标准

评分表》

,

并据此提出拟选券商名单以及相应的席位租用安排。挑选时应考虑在深沪两个市场都租用足够多

的席位以保障交易安全

,

并符合监管要求

;

(2)

公司执行委员会负责审批、确定券商名单及相应的席位租用安排

;

(3)

券商名单及相应的席位租用安排确定后

,

由监察稽核门部负责审查相关协议内容

,

交易室负责协调办

理正式协议签署等相关事宜。

3.

投资研究部于每年第一季度内根据《券商选择标准评分表》对券商进行重新评估

,

拟定是否需要新增、

续用或取消券商、调整相应席位安排

,

并报公司执行委员会审批、确定。

10.8

偏离度绝对值超过

0.5%

的情况

本基金本报告期内未出现偏离度绝对值超过

0.5%

的情况。

§11

影响投资者决策的其他重要信息

无。

中加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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